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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序 

    本會自 106年起全面受理「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方案」，期間經過持

續檢討精進，無論民眾、建築業者對申辦品質與效率多予肯定，足見公會辦理

建照加強審查制度之操作已日趨成熟、穩定成效、卓著，感謝建築師會員及業

界對公會推動此制度之支持與鼓勵。 

    為深化精進協審各項作業，公會配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每月定期召開「精

進建造執照審查作業流程及加強建造執照技術審查制度」會議，希望透過現行

制度流程檢討，確立建造執照審查內容、強化協審品質、提升建築執照審查效

率。另配合市府無紙化審照政策也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建造執照申請案規模高

層建築物者(16 樓以上)實施建造執照無紙化審查，更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擴大

無紙化審查實施範圍：建築物規模達地上 11 層、涉及「建造執照預審」或「山

坡地雜項執照或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者。協審小組也持續與建照科溝通精進

無紙化審查注意事項，及簡化核准後行政作業流程。陸續有建築師會員也申請

辦理中，電子化上傳圖說及修正內容、電腦平板審圖、減少出圖摺圖時間，成

效良好。  

    本會除既有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333 制度召開專案會議解決爭議外，於每週

三上午 10 時於新北市政府 535 會議室受理協審及抽查疑義處理，主動追蹤申請

案件辦理情形，同時亦就個案與專案輔導協助，自 107年起，就協審及抽查錯誤

態樣案例分析彙整倂入年度講習會課程以為卓參，強化協審品質減少錯誤，據此，

本會續舉辦下半年「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課程內容包含：「新

北建築執照審查注意事項說明」、「精進建照審查流程注意事項及抽查案例缺失說

明」。 

    本課程講義由協審專案小組成員收集今年下半年錯誤態樣及相關法令戮力

編輯完成，除感謝協審室召集人黃潘宗、副召集人黃漢雄、傅紀宏，及小組成員 

鄧明燦、王智右、李訓中、賴良政、何文群、張朝貴、劉獻文、周鑫宏等與法規

研究委員會主委趙峙孝協力幫忙，並特別感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官等的指導與

協助及本會所有理監事的支持，謹在此致上最誠摯之感謝與敬意。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7 月 1 5 日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09 年度第 1 次「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 

(一) 時間：109 年 7 月 15 日(三)下午 6 時-9 時 

(二) 地點：新北市政府 5 樓 511 會議室 

(三) 課程表： 

時間 講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8：00~18：30 報 到（簽名：發給資料） 

18：30~18：40 長官致詞 
詹局長榮鋒 

洪理事長廸光 

 

 

 

黃召集人潘宗 
18：40~19：20 

新北市建照及使照審查注意事項

說明 
甘副工程司展安 

19：20~20：10 
精進建照審查流程及審查注意 

事項 
賴建築師良政 

20：10~21：00 綜合座談Q&A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09 年度第 1 次「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 

(一) 時間：109 年 7 月 22 日(三)下午 6 時-9 時 

(二) 地點：新北市政府 5 樓 511 會議室 

(三) 課程表： 

時間 講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8：00~18：30 報 到（簽名：發給資料） 

18：30~18：40 長官致詞 
詹局長榮鋒 

洪理事長廸光 

 

 

 

黃副召集人漢雄 
18：40~19：20 

新北市建照及使照審查注意事項

說明 
甘副工程司展安 

19：20~20：10 
精進建照審查流程及審查注意 

事項 
賴建築師良政 

20：10~21：00 綜合座談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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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照及使照審查注意事項

說明 

 

 

 

 

 

主講人：施工科、甘副工程師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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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核發使用執照精進作為與成果

報告人：施工科

109.07.15

一、程序簡化及精進
二、全案管理「E」指通
三、主動服務機制
四、使照輔導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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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簡化及精進

3

竣工勘驗

依據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18條第7
項

審查方式

竣工勘驗係以書面審查，當竣工
勘驗通過後辦理申請竣工查驗，
相關勘驗簽證書件，除竣工照片，
其餘同樓層版勘驗。

優點

竣工勘驗等同於現場已竣工，可
先進行外審單位(水保、消防、
雨水、保水及升降設備等)審查
作業，可避免以往因搶掛而遭駁
回，以加速使用執照核發期程。

已於108/9/1實施

程序簡化及精進

4

簡化前
附表1共6項，附表2共7項
→會辦建照科

簡化後
除廣告招牌物(特殊區域之特殊規定)

涉及樓地板面積、建蔽容積、
建物高度變更
→會辦建照科

共56項併修內容僅6項須會辦建照科

修改竣工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補列筆誤漏繪會辦事項簡化

已於108/3/12完成簡化

另公會今年度提案新增項目刻正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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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簡化及精進

5

本市合法建築物補領使用執照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處理原則

已於109/1/13完成簡化

減法

程序簡化及精進

6

使用執照決行層級

已於108/6/3完成

減法

建築物規模 簡化前 建築物規模 簡化後

13樓以上 （局）總工程司 16樓以上 （局）總工程司

10-12樓 科長 10-15樓(原10-12樓) 科長

8-9樓 正工程司 8-9樓 正工程司

7樓以下 股長 7樓以下 股長

圍牆、排水溝等雜項執照 承辦人 圍牆、排水溝等雜項執照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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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簡化及精進

7

應附書圖文件內容簡化-已於108/6/14實施
簡化前 簡化後

陽臺 每10層拍攝當層1/2總戶數
地上5層以下案件立面可看出免附

每15層拍攝當層1/2總戶數
立面照片可看出者免附

機房 每10層拍攝當層1/2總戶數 依現勘抽驗之戶數拍攝

露臺 每處 立面照片可看出者免附

防火門
防空避難室、避難層、防災中心、
每10層拍攝當層1/2總戶數之梯廳、
排煙室、安全梯、廚房(高層建築) 

各不同識別編號防火門照片擇一扇
拍攝(高層建築，拍攝以高層為主)

挑空(高) 每處

室外挑空：立面照片可看出已留設
者免附
室內挑高(空)區：公共空間每處及各
戶相同格局大小者擇1戶拍攝

減法

程序簡化及精進

8

新北市使用執照書圖文件
核對自主檢查表

(申請人利用QR CODE即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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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簡化及精進

9

→每年辦理施工、使照及營造業淨
值講習會
(與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
造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合辦)

辦理申請使用執照及相關建管法令講習會
→預定於109年8月11日辦理
無障礙勘檢及法令講習會

(與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新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
北市建築師公會合辦)

加法

全案管理「E」指通
建管即時通APP功能強化→108年7/1起掛件案件

10

強化前 強化後
 使照掛件訊息通知
 櫃台對圖缺失主動推播

 申請進度訊息通知
 外審單位進度控管
(掛件後填寫電子表單)

 櫃台對圖缺失主動推播
 起、監、承造人三方確認
預約補正時間及系統事前
自動提醒

 紅綠燈管控使照進度

使用執照掛件

會勘通知

會勘紀錄缺失通知

櫃台對圖缺失通知

使照核准通知

建管即時通APP
使照管理

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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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服務機制

11

邀請起、監、承造人參與臨櫃對圖

強化前 強化後
 櫃台對圖由代辦進行
 轉知當次對圖缺失予起、監、承

造人

 邀請起、監、承造人於第一次櫃台
對圖一同參與

 三方同步確認對圖缺失
 現場立即分配缺失改善項目並預約
下一次對圖

 清楚掌握案件狀態

加法

主動服務機制

12

加強案件輔導機制

強化前 強化後
掛件後6個月未取得使照
→召開輔導會議

 掛件後2個月未取得使照
→召開輔導會議

 會議召開時間：每月第二週的星期二上
午召開輔導會議，並於現場會勘當日向
起、監、承造人宣導

加法

 104年至109年6月，邀請輔導案件共計801件，經輔導領得
使照668件，達成率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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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3

 108年核發天數：103天

 109年1月至6月30日核發天數：67天→縮短36天

現況

未來
展望

1) 加強與各外審單位之橫向聯繫

2) 各案專人輔導與管理，暢通溝通管道

3) 審查程序簡化及透明，案件缺失一次告知

4) 持續加強與各公會溝通協調研議相關精進措施

目標  109年度第二季單季核發天數以降至80天為目標

 109年度第四季單季核發天數以降至60天為目標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2020/7/1

1

1

109年度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

主講人：甘副工程司展安

2

簡報大綱

一、革新成效

二、行政審查內容

三、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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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2

兩提
一簡

提高透明度
資訊透明『e』指通
通知到府對圖
落實一次告知

簡化流程
簡化平行分會流程
簡化建築執照審查流程

提高品質
安排法令宣導及教育訓練
彙整錯誤樣態
專業機構審查機制

革新成效-品質及效率

4

105年10月1日

107年8月8日

107年12月3日

發布「新北市政府委託專業公會
辦理建築執照審查及查勘驗作業」

修正新北市建築
管理規則

108年3月12日

修訂「新北市政府辦理
建 造 執 照 及 雜 項 執 照
(含變更設計)審查作業
流程」
訂定「新北市政府委託
專業公會辦理建築執照
審查及查勘驗作業」行
政契約書(範本)

原建造執照審查方式
書面審查及加強審查會(邀集建築師公會會員加強技術審查)

108年7月

革新成效-建築執照審查革新制度

委託專業公會審查試辦輔導建築師公會就技術部分審查
(免經由本局書面審查及加強審查會)

與專業公會
簽定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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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革新成效-建築執照全案控管系統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委託公會辦理
※掛號要件簡化
※填寫平會清單

※ UI優化
※自動轉接施工管理

※建照服務中心
※同日審查
※無紙化審圖
※增加審查建築師

※ 10日內意見一次告知
※審核進度專人控管
※ 14天未核准案件輔導機制

※平會清單一次告知
※線上進度控管
※ APP輔助

180天

6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局 發

照

必備文件有：
1.申請書
2.起造人名冊(二人以上檢附)
3.地號表
4.起造人委託書
5.建築師簽證表
6.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
7.地籍圖謄本
8.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線指示圖、圖說、鑽探報告書、
結構計算書非屬掛號要件

108年7月5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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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8/09/11---- ※變更起造人、設計人可改用公文報備方式辦理

※屋頂版勘驗完成之變更設計案件抽查簡化方式

※領得建造執照後辦理室內裝修得以報備方式辦理

108/10/16---- ※建照文件清冊簡化方案

※無都審之建照，戶數變更可用公文報備方式辦理

108/11/27---- ※加註事項附表簡化

108/12/11---- ※結構外審之屋頂版變更設計案不再抽結構

革新成效-相關精進措施項目

8

革新成效-每周三協檢爭議處理會議

複雜的
建管行政
複雜的

建管行政
協檢爭議處理協檢爭議處理

溝通
的阻礙

 建立溝通平台
 建立雙方共識
 設計建築師需到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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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成效-坡審程序簡化

掛號
※一階坡審(原30日)

縮短為14日
※二階坡審(原60日)

縮短為14日

修正與核定
※修正複審(最長3個月)
※核定作業(時程6個月)
※得敘明理由展延
※退場機制：正式排會審

查以2次為限，仍未通過
者將駁回申請案。

書圖審查會
※基地範圍內未涉及地質敏感地區

(山崩地滑、活動斷層)，免辦理
書圖審查，逕予排會辦理現場會
勘暨審查會。

※本市地質敏感區委託專業團體審
查，已於108年5月15日公告。

會勘暨審查會
※會議決議與承諾事項，於審

查會議現場立即確認。
※預計修正時間由申請人依委

員審查意見自行評估於會中
承諾並記載於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於工務局網頁公告，
審查過程透明公開。

1

2

3

4

5

轄區承辦初審
※初審項目：坡度分

析、執照掛件及山
坡地裁罰紀錄。

※訂定自主檢查表由
相關技師簽證後直
接排審查會。

簡化程序
※農舍及農業設施免
坡審(基礎形式單純、
未涉及大規模開挖整
地)，惟須由建築師或
專業技師針對山坡地
專章簽證。

10

革新成效-建照預審程序簡化

掛號
※科審查會(14日)
※委員會(30日)

修正與核定
※核定作業(最長3個月)
※得敘明理由展延1次
※退場機制：正式排會審

查以2次為限，仍未通過
者將駁回申請案。

科審查會
※簡化「建造執照預審建

議目錄」，申請人僅就
建議目錄內容檢附資料，
增加審查效率。
(108.3.26)

委員會
※增設專案小組，授權一定項目可

逕予核定。

※原經核定案件，因變更與原核定
內容不符者，由設計建築師簽
證檢討差異分析表後併建造執
照申請案或併竣工圖修正，免
再申請備查。 (108.2.26)

1

2

3

4

5

轄區承辦初審
※訂定自主檢查表

由相關技師簽證
後直接排審查會。

※會議決議與承諾事項，
於審查會議現場立即
確認。

※預計修正時間由申請人
依委員審查意見自行
評估於會中承諾並記
載於會議紀錄。



2020/7/1

6

11

 請依本局網站公布之範本填寫(新建&增
建)。

 書圖內容前後內容加強校對。

2.規定項目審查表

1.申請書

 不得塗改。
 起造人、地號請填全。
 現況照片備註欄位請註明有無先行動工。

規定項目審查表-書表

增建

12

 照片請標示拍攝日期，
並應由設計人簽名用印。

 拍攝照片位置索引、位
置有無不符、有無地上
物、溝渠、 基地內現有
通路、與建築線是否相
符等。

 變更設計案請檢附變更
部分(主要構造、主要設
備)。

注意是否有核章

4.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3.現地彩色照片

規定項目審查表-書表

A

B

OO OO OO
大 小

安排會勘



2020/7/1

7

13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是否填寫了被同意人（起造人）、層數、構造別、
申請基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全部出具同意
及用印，是否在有效期限內申請。

 所有權人未滿20歲者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財團法人、祭祀公業等應依章程辦理並檢附主管

機關備查函。
 同意作道路(埋設管線)使用時，應另出具道路(埋

設管線)使用同意書。
 地上權同意書。
 如部分使用範圍應檢附同意使用範圍圖。(准照前

應完成分割)

5.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自有者）

注意是否有核章是否有申請使用共同壁，檢附左、右
鄰土地及建物證明文件、建物所有權人同意。

6.使用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

14

 祭祀公業出具土地所有權同意書
按祭祀公業條例第30條規定：「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每年至少定期召
開一次，議決下列事項：…五、財產處分及設定負擔。六、其他與派下員
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祭祀公業法人應將派下員大會會議紀錄於會議後三
十日內，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私立學校出具土地所有權同意書
1.私立學校法第49條：「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
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2.另依按教育部(89)高(三)字第89004603號函(略示)：「出具土地所有權
同意書係屬處分行為。」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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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應包含申請基地之全部土地。
 是否為地政機關出具之第一類登記謄本正本

等、應為地號全部。
 有效期限為三個月（期間掛號均為有效）。
 另注意其他登記事項：如法院查封、設定地

上權、限制登記、375租約等…。

7.土地登記簿謄本

16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應包含申請基地之全部土地。
 應為申請基地全部地號範圍，是否

為地政機關出具之正本、用印等。
 有效期限為三個月。

8.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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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非所有權人時應檢附委託書，內容應
載明所有權人同意委託辦理拆除執照及須載
明拆除標的物。

 無產權登記之合法房屋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及
納稅義務人出具拆除同意書。

 無產權登記領有使照建築物應由起造人出具
拆除同意書。

 抵押權人或地上權人應出具拆除同意書。
 倘抵押權設定為銀行總行，則得檢具總行授

權書，由分行出具拆除同意書。
 經查封之建築物不得辦理拆除執照，限制登

記事項則應確認是否註銷或有無影響後始得
辦理。

 若涉及拆除共同壁應檢具所有權人同意書。

9.拆除同意書&10.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18

本局99年1月15日北府工建字第0981091280號函
(一)無產權登記建築物但領有「使用執照」或「就地整建證明或合法房
屋認定」或「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者：…。
(二)非屬前述無產權登記建築物者：視同違章建築物，其於申請建造執
照時由土地所有權人或起造人出具違章建築自行拆除切結書，本府不另
核發拆除執照。…
本局105年3月1日新北工建字第1050335074號公告
領有使用執照未產權登記之建築物已先行拆除補辦拆除執照時，如經申
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確認該建築物無產權登記且已拆除完成，補辦拆除
執照之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得由申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出具拆除切結
書負持有產權責任辦理。

無產權登記建築物權利文件處理方式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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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章

廠商建築師

工程名稱

11.地基調查報告

 應載明建築基地之地段號。
 是否依規定簽證。
 鑽孔數是否符合規定。
 地質敏感區之地質安全評估報告，自

108年5月15日起，本局已公告地質
敏感區委託專業團體審查。

規定項目審查表-圖說

※有關本市建築基地位於地質敏感區之
建造執照申請案及已領得建造執照辦
理變更設計申請案(涉及增加基地面
積或合併其他建造執照)，自公告日
起均應於審查程序未終結前納入「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並
於核發執照後列為必須抽查案件。

20

 圖說經設計人逐頁簽章(簽名及大小章)
 圖說與各主管機關核准報告書、計畫、

許可一致；或檢附差異分析表(法規允許
者)

 經抽查後案如涉及建築法第二十六條、
建築師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及其他重大過
失案件，經本局認為必要者，除依「新
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
案件考核原則」記點外，得以個案逕行
移送懲戒。

規定項目審查表-圖說
12.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檢附審定公文
 圖說與預審審定結果一致；或檢附差異

分析表(法規允許者：工作手冊編號6-4)

13.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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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築線指示（定）圖

 都市計畫內，檢附本府城鄉局建築線指示
(定)圖。

 非都市計畫內土地，應檢附本府養護工程
處建築線指示(定)圖。

 有效期限為八個月（以建照掛號日期為
準）。

 留意基地內外現況(排水路、現有巷道、違
章占用、老樹等資訊)。

規定項目審查表-圖說

 檢附相關公文及圖說，並於圖說內標示基
地位置。

 會辦城鄉局：函詢使用分區、容積率、建
敝率、臨接道路寬度。

免指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

22

名稱

申請基地

都市計畫內容
有效期限

使用分區

申請基地

建築線

現況計畫圖

地籍套繪圖

是否重合
容積、建蔽

規定項目審查表-圖說

日
期

編
號

建築線指示圖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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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需經都市設計或都市更新審議案件，其審議
通過之書圖及證明文件

16.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其由經委託或指定
之專家、機關、團體審查通過之工程圖樣及說
明書。

 應檢附經城鄉局都審核定文件及報告書(需
蓋騎縫章)

 圖說與都審報告書或都更事業計畫一致；
或檢附差異分析表(法規允許者)

 檢附審查通過公文
 圖說與結構外審一致；或建築規模及用途

是否與結構預審成果一致(限分二階段審查
者)

規定項目審查表-圖說

24

18.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規定項目審查表-基地限制條件
 檢附本局核發之紙本套繪圖(重測前、後)

及電子套繪查詢圖。
 應標示建築基地位置及範圍。
 建築基地內有執照號碼者，應予釐清，必

要時可請承辦協助調卷。

19.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僅就建築基地本身依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

則檢討。
 基地外是否有鄰接畸零地，依本府

96.10.04.北府工建字第0960654840號函
辦理(私有土地無需合併)，另依本府
101.01.19.北府工建字第1001905273號
函辦理(國有土地無需合併，發照時副知管
理單位) 。

 倘建築基地鄰接市有畸零地，應予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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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項目審查表-基地限制條件
20.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依新北市禁限建地區管制規定
及捷運系統(機場捷運線、環
狀線)、高速鐵路、海岸、山
地重要軍事設施等事項禁限建
規定、都市計畫禁限、水源水
質水量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
區、濕地、水利地：河川管制
線（如北勢溪、南勢溪、洪水
平原管制區….）等，併檢附
禁限建查詢系統結果憑辦。

26

23.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
規定值
 都市計畫土地：依都市計畫土管及都市計畫

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非都市土地：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

理，另依台北縣政府(改制前)86年10月17日
86北府工都市第392200號函所示，甲、乙
(200%)、丙(山坡地100%)、丁(210%)種建
築用地容積率調降。(高氯離子經預審者除外)

 山坡地建築物高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68條辦
理。

※本局僅審查設計人之計算結果與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相符合，以符建築法第34條行政與技術
分立原則。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使用管制
22.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
申請農舍時檢附農業局農民資格及農舍經營計畫
書審查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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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計畫施行細則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用地別之用途限制
查核
※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林口特定區、淡海
新市鎮、新莊副都心、新莊頭前段、獎投或促
參之工業區（五股、瑞芳、樹林、土城等）等
區域之使用分區用途限制
※住宅區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辦理。

26.建築物用途

25.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書附
條件項目規定
查核用地編定及地目與申請使用是否符合（是
否屬山坡地保育區）是否符合用地別例：甲、
乙、丙、丁、農牧、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財團
法人、加油(氣)站、寺廟、納骨塔、旅館、養
老院…等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許可

規定項目審查表-土地使用管制

24.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
區域計畫用地限制、都市計畫土管規定，是否有
停車位、機車位、前院、側院、後院、人行步道
等留設問題、開挖率限制、雨水貯留設施、法定
空地綠化、都市設計審議、都市更新、容積移轉
等

28

未來展望-無紙化審查

109年3月
• 15F以上高層建築

109年7月

1

2
• 11F以上建築物
• 預審及坡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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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無紙化審查
即時推播，

更了解案件
最新動態

完整審查

意見彙整圖
面註記

歷次審查

過程雲端存放

友善缺失

意見避免認
知落差

資訊一體成形

A

B

C

D

E

透明

履歷

審查

認知

完整

30

未來展望-審查機制持續優化

品質

提升

專業
分工

公共安全

硬體軟體審查人員專業人才庫 第三方專業團體審查制度

政府
效能

法令宣導
教育訓練
彙整錯誤樣態

簡化流程
簡化平行分會流程
簡化審查流程



2020/7/1

16

簡報結束



 

 

 

精進建照審查流程及 

審查注意事項 

 

 

 

 

主講人：賴建築師良政 

 
 



 

1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01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立面圖與都審報告不符應檢附差異說明 

1. 建築圖如與都審報告不同應做差異說明會城鄉局。 
2. 本案立面圖與都審報告不同且未檢附差異說明有誤。 

 

都審合訂本立面圖 

建照圖背向立面圖 

立面圖與都審報告不符有誤 



 

2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02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屋脊裝飾物高度超過 6 公尺應經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同意 

1. 屋脊裝飾物應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8 年版」編號

06-17 檢討。 
2. 屋脊裝飾物超過高度 6 公尺須經審議。 
3. 本案設置屋脊裝飾物高度 9 公尺未經過都審提請審議有誤。 

 

立面圖 

都審核定本 

屋脊裝飾物高度 9 公尺未提請都審審議有誤 



 

3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03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建照圖建築面積與都審報告核定本內容不符應附差異分析 

1. 建築圖說數據如與都審報告不相符應分會都設科說明差異分析。 
2. 建築圖之建築面積與都審報告不相符應辦理變更設計。 
 

 

建築面積計算圖 

都審核定本圖 

建築面積與都審報告不符有誤 

1604.20 ㎡ 

1874.8 ㎡ 



 

4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04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直通樓梯應於避難層出入口開向道路或避難用通路。 

1. 有關直通樓梯避難層出入口應往建築線方向檢討避難通路。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0 條第 1 款檢討避難通路及第 163 條

規定。 
 

 

一層平面圖 
建築線現況圖 

2樓以上避難通路往後院方向進出，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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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5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挑空過樑投影應計入建築面積 

1. 依據「新北市政府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8 年版」之編號 05-23 處理原

則，挑空過樑投影範圍應計入建築面積。 
2. 陽台外側挑空過樑投影未計入建築面積檢討。 

 

一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過樑投影未計入建築面積計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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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6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計入建築面積範圍與面積單線圖不一致。 

1. 有關一樓大門兩側建築面積與框線面積檢討線應一致性檢討。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檢討建築面積。 

 

建築面積與面積框線面積不一致，檢討有誤。 

一樓平面圖 

一樓面積計算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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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7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車道上方無頂蓋不得自行計入建築面積。 

1. 有關汽車坡道上方無頂蓋部分不得計入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檢討。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檢討建築面積。 
 

 

 

一樓平面圖 

車道上方無頂蓋，不可計建築面積。 

二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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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8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一樓頂蓋空間不可自行計入建築面積檢討 

1. 有關一樓出入口上方為陽台投影面積，且陽台面積未超過當層樓地板面積

的 1 / 8 或自陽台外緣起算距離未超過 2 米者，其陽台下層投影面積空間範

圍不可自行計入建築面積。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檢討建築面積。 

 

 

一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一樓陽台投影面積自行計入建築面積檢討，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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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09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雨遮投影範圍不得計入建築面積 

1. 建築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檢討，至於居室外之雨遮投影範圍不符前述規定，自不得計入建築面

積。 
 

 

一層平面圖 

2 樓平面圖 

自行計入建築面積計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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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0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陽台及花台計入建築面積之檢討 

1. 建築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三款規定檢討。 
2. 本案設置陽台及花台自行計入建築面積檢討有誤。 

 

 

一層平面

 

二層平面圖 

自行計入建築面積計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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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1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裝飾柱計入建築面積需一併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1. 裝飾柱計入建築面積需一併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一層平面圖 

裝飾柱未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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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入口框架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檢討容積 

1. 入口框架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討 
2. 本案設置入口框架僅檢討建築面積，未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有誤 
 

 

一層平面圖 

入口框架未檢討容積計算，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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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3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夾層面積計算樓梯平台應等寬留設檢討 

1. 夾層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十八款規定檢討。 
2. 本案夾層面積檢討樓梯平台範圍計算未等寬留設檢討有誤。 

 

自行計入平台面積計算有誤 

夾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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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4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出入口雨遮範圍不可設置結構柱 

1. 有關一樓出入口設置落柱空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

第 3 款檢討外牆柱中心檢討檢討該空間。 
2. 雨遮標示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及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免計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之雨遮構造形式檢討。 
3. 依內政部 100 年 4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 號函。 

 

檢討出入口雨遮範圍不可含結構柱，檢討有誤。 

結構柱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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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5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出入口雨遮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不可合併梯廳檢討免計 

1. 有關一樓出入口雨遮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檢討外牆柱中心檢討外緣 2m 範圍不計建築面積，超過 2m 部分應計入建

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該空間不可以合併門廳檢討免計。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及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檢討。 

 

一層平面圖 

 

  
入口雨遮深度

超過 2m 部分 

 

梯廳範圍 

出入口雨遮深度超過 2m 部分併入梯廳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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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6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設置於陽台之管道間應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1. 設置於陽台之管道間，仍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

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標準層平面圖 

陽台管道未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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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7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出入口雨遮應自其外緣扣除 2.0 公尺計算樓地板面積。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一項第三款，建築物出入口雨

遮……應自其外緣扣除 2.0 公尺計算建築面積及第五款之樓地板面積。 
2. 高層緩衝空間如與出入口雨遮位置重疊，應確認其空間屬性及相對之免計

容積計算。 

 

將出入口雨遮設於高層緩衝空間內側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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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8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公寓大廈專有部分設置機電設備空間應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1. 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之機電設備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討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1 樓平面圖 

專有部分機電設備空間未檢討容積計算，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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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9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緊急昇降機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之檢討 

1. 免計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

討。 
2. 本案將非緊急昇降機之一般昇降機以免計容積樓地板計算有誤。 

 

 

標準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圖 

一般昇降機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計算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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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0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機電設備空間免計容積之檢討 

1. 機電設備空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討免

計容積 
2. 機電設備空間僅於檢討容積時扣除，未按實際設計面積檢討。 

 
 
 
  

 

面積計算表 

機電設備空間未依實際設計檢討免計容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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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1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地下室容積及防空避難設備面積之檢討 

1. 地下室容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討。 
2. 本案地下室未設置停車空間，容積計算除防空避難設備外均須計入容積。 

 

地下室容積檢討有誤 

面積計算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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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2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地下室無專有空間使用之共同梯廳，不得以梯廳免計容積。 

1. 依 104 年第 5 次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地下室設有供專有空間使用之共

同梯廳，始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免計容積之

規定。 

 

將停車空間地下室梯廳免計容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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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3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屋頂突出物面積檢討 

1. 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

第九款規定檢討建築面積百分之十二點五。 
2. 鄰房占用應依「新北市政府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8 年版」編號 05-19 檢

討建築面積。 
3. 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計算之建築面積為含鄰房占用建築面積合計

有誤。 
 

 

面積表 

建築面積計算含鄰房占用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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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4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屋頂突出物無頂蓋不得自行計入樓地板面積。 

1. 有關屋突二層上方無頂蓋部分不得計入樓地板面積。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5 款檢討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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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5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安全梯出入口設置 

1. 安全梯構造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規定檢討 :建築

物各棟設置之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入口且不得直接

連接居室。 
2. 建築物僅有一座安全梯於各層設置 2 處出入口不符合規定。 

 

 

二層平面圖 

安全梯設 2 處出入口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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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6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安全梯挑空部分應依規定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檢討 
 

 
 
  

 

標準層平面圖 

安全梯挑空部分未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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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7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容積樓地板面積之檢討 

1. 容積樓地板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檢討。 
2. 本案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範圍未依區劃範圍檢討容積樓地板有誤。 

 

 

一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圖 

停車空間未依區劃範圍檢討容積樓地板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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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8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自設機車位不得計入免計容積檢討。 

1. 依內政部 100.11.4 營署建管字第 1000065489 號函，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

規定設置之機車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每輛機車停車空間

免計容積不得超過 4 平方公尺。 
2. 比照「新北市政府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8 年版」編號 05-33 處理原則 

三、自行增設之機車停車位，屬自設停車位，不得計入法定停車位。 

 

自設機車停車位，不得計入免計容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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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9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倉儲式停車地下室容積之檢討 

1. 倉儲式停車空間容積樓地板面積應依 103 年 6 月 12 日會議紀錄規定檢討。 
2. 本案倉儲式停車空間範圍與會議記錄不符且各自檢討面積方式有誤。 

 

地下一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圖 

倉儲停車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有誤 



 

30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0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防空避難設備面積應扣除倉儲停車設備面積 

1. 防空避難室面積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41 條 …….防空避難設

備之附建標準依下列規定………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層數在六層以上

者，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 
2. 倉儲式停車空間容積樓地板面積應依 103 年 6 月 12 日會議紀錄規定檢討。 
3. 倉儲式停車空間不得作為防空避難設備計算面積。 

 
 
 
  

 

地下一層平面圖 

防空避難設備未扣除倉儲停車設備面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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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31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地下停車空間機車道有頂蓋部分樓地板面積檢討 

1. 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五款規定檢

討。 
2. 地下停車空間機車道有頂蓋未檢討樓地板面積有誤。 

 

一樓平面圖 

面積計算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機車道樓地板面積漏計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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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32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山坡地地形擋土設施及地下室外牆車道開口檢討 

1. 基地地面應依「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地形建造執照基地地面認定及擋土設施

設置審查規定」檢討。 
2. 擋土設施及地下室外牆開口非為車道開口有誤。 

 

山坡地地形地下室開口非為車道出入口有誤 

剖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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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33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山坡地基地地面認定檢討 

1. 基地地面應依「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地形建造執照基地地面認定及擋土設施

設置審查規定」檢討。 
2. 本案臨接建築線側為擋土牆認定為一層平面檢討有誤。 
 

 

剖面圖 一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 

基地整地地面認定檢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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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4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受水箱應依規定留設維修空間距離 

1. 受水箱應依「建築物給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留設維修空間距離 
2. 受水槽之牆壁及平頂應與其他結構物分開，並應保持至少 60 公分之人員維

修空間（與結構柱緊臨時，維護檢查之距離至少為 45 公分以上） 
3. 受水槽與其他結構物留設距離為 50 公分小於 60 公分，不符規定。 

 
 
 
  

 

地下一層平面圖 

受水箱留設維修空間距離不足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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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5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工廠類建築裝卸位設計淨高應符合規定 

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78 條規定裝卸位淨高不得低於 4.2 公

尺。 
2. 本案例裝卸位設計淨高 3.5 公尺小於 4.2 公尺有誤。 

 

裝卸位 

裝卸位 

1 樓平面圖 

剖面圖 

裝卸位淨高 3.5m<4.2m 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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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6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作業廠房單層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 150 ㎡ 之檢討 

1. 作業廠房面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1、271-1 條規定檢

討作業面積 150 ㎡以下範圍不得有固定隔間區劃隔離。 
2. 有關非屬畸零地之工業區建築基地申請工廠建築，倘因基地條件限制，致

無法符合作業廠房單層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 150 ㎡規定，得以圖面檢討扣

除如梯間、廁所…等必要服務性空間後之最大化平面證明確無法符合時，

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後，不在此限。 
 

 

三~五層平面圖 

作業廠房淨面積 150 ㎡內設有廁所有誤 



 

37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7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建築圖說之面積列式應與圖面尺寸標註一致。 

1. 涉及梯廳免計容積調整非屬「新北市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併案

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注意事項」附表二得併申請使用執照辦理

變更設計事項。 
2. 設計單位仍應確認建築圖面之列式及尺寸使其一致。 

 

梯廳免計容積面積列式與圖面尺寸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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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審抽查案例彙編-109 年版 

 

編號：038 109 年 7 月 

案例要旨 涉及外牆變更應檢附立面圖說 

 

 

未檢附應有圖說，應辦理變更設計始可補附圖說。 



 



 

 

 

附錄一 

 

審查流程審查注意事項 

 

 

 

 

 
 



一、建築執照審查流程



1-2 

二、府內機關審查項目檢核表(平行分會)流程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執照平行分會作業流程 

註 1：除水土保持審查、都市設計審議、建照執照預審、容積移轉作業、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環境影響評估外，其餘平會案件得於建照申請掛號前先行辦理。 

註 2：新北市公會建立平會收發文紀錄以便起造人及設計人查詢 



三、審查案件分類說明



四、協審建築師注意事項

1、協審建築師執行審查時應遵守相關法令辦理，且至工務局指定之地點執行建

  築執照實質審查事宜。

2、協審建築師就其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主辦建築師或技師代理之案件，應自行

  迴避，不得辦理該執照申請案之審查作業。

3、協審建築師應於審查意見表內簽註實質審查之意見及簽章，以示負責。

4、經協審建築師同意，就審查相關圖說，得於審查時當面抽換圖說，並於審查

  意見表註明抽換之圖號及張數。

5、協審建築師每年須參加教育訓練。

6、協審建築師應不得遲到或早退。

7、協審建築師對於案件審查內容有疏漏或重大缺失事項，公會視其情節輕重，

提送小組審議確定後，予以口頭警告或暫停輪派協審等適當處分。

前揭重大缺失事項另列如下：

(一) 基地違反規定重複使用

(二) 基地不符禁限建之規定(航高、洪水平原、地質敏感等)

(三) 相關同意書件(使用權同意書、各事業計畫及用地限制等)

(四) 設計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樓層高度之法定數值不符者

(五) 審查書圖內容與各機關核定報告書內容重大未符者

(六) 不符都市計畫或國土計畫等事項(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七) 經爭議小組討論違規情節重大者

8、如經抽查案件有涉及變更設計時，審查室會將變更理由轉知讓三位審查建

築師知悉。



108.07.05

建築

基地

符

合

免

附
有 無

1 申請書 □ □ □ □

2 起造人名冊(二人以上) □ □ □ □

3 地號表 □ □ □ □

4 起造人委託書 □ □ □ □

5 建築師簽證表 □ □ □ □

6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 □ □ □ □

7 地籍圖謄本 □ □ □ □

8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 □ □ □

應注意事項

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

起造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項 次 審查項目

設計建築師

檢查
審核結果

不符原因

區 段 小段  地號　等  筆(請填代表地號)（餘詳地號表）

設計建築師

1.各項文件均應使用制式表格，

各欄位均應詳實填寫，並依規

定用印或簽章。

2.申請書、地號表及土地權利證

明文件之基地面積及使用面積

應為一致。

3.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地籍圖

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4.起造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需

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且應

載明「被同意者(起造人)、建

築規模、構造別及同意人(土

地所有權人)」。

5.粗黑框範圍由設計人填寫。

綜合審核結論

□符合，准予掛號

□不符，請備妥資料後重新送件

請用印

協審人員(請用印)

大章

小章

審核單位

請用印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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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變更設計案：建案規模及基地面積(含地號未變動)者，免附6、7、8項。

2. 項次8「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2.1. 
2.2. 

未成年者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若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土地設定地上權，

務必檢附權利人「地上權同意書」。

請掛號諮詢建築師註明

山 OR 非山

無論審核結論符合或不符， 

請掛號諮詢建築師簽名、
寫日期，並蓋公會章。

建築師本人簽名

3. 請事務所一定要上傳建築執照書表，否則工務局
無法抓到案件。

設計建築師一定要親
筆簽名，並蓋大小章

→

五、審查表格說明
1.掛號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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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建築物用途

基地面積

要會 免會 要會 免會

環境保護局 □ □ □ □

水利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水利局 □ □ □ □

水利局 □ □ □ □

整體開發區 地政局 □ □ □ □

都市計畫書指定區

大於1.5倍

都更1.8倍

城鄉發展局 □ □ □ □

工務局 □ □ □ □

受贈單位及

財政局
□ □ □ □

都市更新處 □ □ □ □

都市更新處 □ □ □ □

都市更新處 □ □ □ □

都市更新處 □ □ □ □

TOD案件 城鄉發展局 □ □ □ □

工業區案件 經濟發展局 □ □ □ □

農業局 □ □ □ □

工務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農業局 □ □ □ □

工務局 □ □ □ □F

E

加強山坡地審查

建蔽率、容積率、使用

分區

附註

□□

城鄉發展局 □ □ □ □

開發規模(6000，

30000)

類

別

A 污水納管

免建築線基地

公益空間獎勵

建造執照預審或開放空

間審查報告書一般案件

更新案件

地質安全評估報告

高層建築物或特殊條件

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24,000平方公尺；

地下室超過3層樓或開

挖深度超過12公尺

總車輛數大於150輛

地質敏感區

工業區總量管制許可

私設通路涉及變更非農

業使用

設計容積

大於基準

容積

B

是否完成開發

建築基地

條件

都市設計審議

C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案件全案管理之新北市府內機關審查項目檢核表

基

本

資

料

建

築

規

模

停

車

數

量

A.汽車實設停車位_______輛

B.機車實設停車位_______輛

C.裝卸實設車位_________輛

D.總車輛數=____________輛

(A*1+B*0.2+C*2=D)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聯絡電話：

規模未增加且用途未變更者，

免重新會辦
必會

聯絡人：起造人：

審核結果受理

機關

增額容積

工業區立體發展計畫

地上  層

地下  層

建築物高度  公尺

開挖深度  公尺

D

□□交通局

工務局 □ □ □ □

都市計畫是否變更

排水路退縮

簡易都更獎勵

都市容積移轉

山坡地

農業區

會辦條件

基地現況

平行分會項目

溝渠廢止改道

設計建築師自主檢查

環境影響評估

臨接道路寬度

都審案件免會辦

都審案件免會辦

本項僅針對一般建照案，都審

及都更案件請依該報告書辦理

現有排水路有變更或廢止者

水土保持計畫

特殊結構審查

交通影響評估

危險老舊建築物重建計

畫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防災型都更獎勵

工業區
是否需辦理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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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內機關審查項目檢核表(平行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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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會 免會 要會 免會
附註

類

別

審核結果受理

機關
會辦條件 平行分會項目

設計建築師自主檢查

農業局 □ □ □ □

農業局 □ □ □ □

農業局 □ □ □ □

城鄉發展局 □ □ □ □

市場(B2) 市場處 □ □ □ □

加油站(I) 經濟發展局 □ □ □ □

寺廟(教會)類

(E )
民政局 □ □ □ □

私立學校

(D3、D4)
教育局 □ □ □ □

1000M2以上之

診所、醫院、

療養院(F1)

衛生局 □ □ □ □

幼兒園(F3) 教育局 □ □ □ □

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D5)
教育局 □ □ □ □

兒童少年福利

設施(F3)
社會局 □ □ □ □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F2)
社會局 □ □ □ □

老人福利機構

(F1、H1)
社會局 □ □ □ □

安養機構

(H1、H2)
社會局 □ □ □ □

旅館(B4) 觀光旅遊局 □ □ □ □

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 □ □ □

地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用

印

區

備

註

公共設施用地

G

特設用途

規範審議

農業設施 設立許可

農民資格
農舍

H

非屬前開容許使用項目者，應

辦理變更編定，或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計畫使用。

規範審議

多目標使用許可

農舍用地面積

規範審議

規範審議

規範審議

建照階段可免會辦，惟後續立

案時仍有相關機關所訂定之立

案規範或標準，提醒設計建築

師留意

不動產處分經主管機關

同意書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應依教育部

89年1月14日台89高(三)字第

89004603號函，其不動產處分

書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

非都市土地-「地政資

訊易找碴」網站查詢土

地容許使用項目

審核單位設計建築師

1.本表單應於首次掛號時，併同「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及「執照申請卷宗」向本府辦理。

2.本表係推動建造執照全案管理之一環，目的為加速控管局外審查時程及避免該審未審之狀況發生，粗黑框範圍應由設計建築師自主檢查並依規定

簽證，俾利協助推動局外審查進度及控管。

3.設計建築師自主檢查應詳實，審核單位僅就可見內容檢視結果予以提醒，並將不符原因填寫於欄位。

4.禁限建查詢成果會自動轉入系統，無須再於其他欄位填寫。

其他I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設立許可

設立許可

涉及興辦事業計畫

規範審議

設立許可

規範審議

規範審議

請用印
大章

小章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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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請設計建築師簽名，
並蓋大小章，謝謝。



2、協審

審查意見表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執照加強技術審查申請案件審查確認書 
109年 6月 22 日第三版 

壹、以下欄位由送件人確實填寫 

案件編號 

 

 
起造人名稱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人名稱 
 

建築地點 新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案件性質確認

勾選 

□ 本案掛號後需先平會及圖面法規確認，待平會或法規確認

完成後再排加強技術審查。 

□ 本案建築物為 50 公尺或樓層在 16 層以上之案件，請專案加

強技術審查。 

□ 本案建築物為法定工程造價 2 億元或總樓地板面積 2 萬平方

公尺以上之案件，請專案加強技術審查。 

□ 本案屬下列範圍者，須辦理無紙化審查：(請務必確實勾

選) 

   1. □ 建築物規模達地上 11層。 

   2. □ 涉及「建造執照預審」。 

   3. □ 涉及「山坡地雜項執照或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僅

涉及一、二階坡審案件)。 

□ 其他原因： 。 

案件確認事項 

案件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及都市計畫土管部分，經由貴會加強技術
審查，惟設計簽證責任仍由設計人自行負責。 
 
 

設計人： (簽章) 

貳、由審查建築師確實填寫 
案件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及都市計畫土管部分，經由本會加強技術審查，其內

容符合規定。 

審查建築師:  

 

附 件 5 

   



六、案件核准或核退流程說明

1、案件經協審建築師填具申請案件審查確認書後經建照科

管區承辦員審閱確認案件符合規定者，應當下決行或呈

核。

2、協審建築師或建照科管區承辦員初審確認案件不符規定

者，案件申請人如於7個工作天內完成改正者，得免通

知退件，否則仍應依建築法35條通知改正。



七、審查注意事項

1、公會審查完竣後常見缺失樣態



2、建造執照簡化











備註：沒有這張，工務局沒辦法將您的申
請案件建檔喔。所以一定要檢附。謝謝。













異動序號 1090611180524－00010

本同意書所有權人共 4筆  共1頁/本頁第1頁

A12-4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公眾使用　□一般使用 中華民國109年06月11日印製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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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有新北市政府代表人:侯XX擬在下列土地建築地上7層、地下2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1幢1棟
業經林XX等人完全同意，為申請建造執照特立此同意書為憑。（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起1年內提
出申請執照，逾期無效。）附土地登記（簿）謄本5張，地籍圖謄本1張。

【1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面積】
【同意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段壹參-零號
貳拾壹點肆伍㎡

貳拾壹點肆伍㎡
林XX 印

民國051年XX月XX日
FXXXXXXXX

新北市三重區XX路XX段XXX巷X號X樓
【備註】持分全部

【2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面積】
【同意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段壹伍-零號
柒拾陸點肆捌㎡

柒拾陸點肆捌㎡
上X商業儲蓄銀行 印

民國年月日
XXXXXXXX

新北市三重區XX路XX段XXX巷X號X樓
【備註】持分全部

【3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面積】
【同意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段壹陸-零號
壹佰陸拾壹點肆柒㎡

壹佰陸拾壹點肆柒㎡
林XX 印

民國051年XX月XX日
FXXXXXXXX

新北市三重區XX路XX段XXX巷X號X樓
【備註】2分之1

【4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地號】
【面積】
【同意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段壹陸-零號
壹佰陸拾壹點肆柒㎡

壹佰陸拾壹點肆柒㎡
林XX 印

民國051年XX月XX日
FXXXXXXXX

新北市三重區XX路XX段XXX巷X號X樓
【備註】2分之1

註：1. 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2. 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
3. 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
4. 如土地僅同意供通行使用，不計入基地面積者，應於備註欄敘明。

1.資料須與「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
號全部)」登載內容一致。
2.【面積】與【同意使用面積】內容一
樣。持分比例請寫在【備註】。

◎建築物規模、構造別(含幢棟)一定要寫。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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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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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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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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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造執照簡化執行公告(108 年 10 月 16 日實施) 
 

依    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9 月 11 日研商「精進建造執照審查作業流程」會議紀錄   

(108 年 9 月 18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81728054 號函 ) 

 

 ※   公告 1 ：屋頂版勘驗完成 之變更設計 案，其審查及抽查 簡化執行 方式  

目前方式：公會審查通過後，再至工務局抽查及行政簽核(抽查有問題須抽到符合規定)  

簡化方式：公會審查同時抽查，並填寫相關抽查表單。 

說明如下：屋頂版勘驗完成之變更設計案，採公會初審併同建照及綠建築抽查方式辦理 

(涉及結構、大地或審查建築師沒有綠建築抽查人員資格者，則按原抽查會 

議方式進行)，並由複審建築師複核初審及抽查意見，審查通過後轉請工務 

局進行行政簽核。 

※   公告 2 ：建造執照併案辦理『室內裝修』，其文件及圖面 簡化執行方式 

目前方式：表單規定：依內政部室內裝修表單。  

圖面規定：依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繪製室內裝修圖面及標註。 

簡化方式：表單規定：室內裝修表單全部免附，惟應於建造執照申請書備註欄位填寫 

「本案併案辦理室內裝修」。 

圖面規定：(一) 圖說比例為 1/200 以上(同建照平面圖比例)。 

(二) 圖名編號仍採用室裝編碼(E 開頭)，並於圖上標示裝修範圍(可 

就申請範圍局部繪製)、面積及相關裝修材料與等級。 

(三) 圖說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檢討，並由設計建 

築師簽證負責(放入圖袋)。相關圖說由公會併同建照圖說一起 

審查。 

(四)  變更設計如涉及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或建築物 

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者，應檢附『簽證表』(詳附件一)。 

※       公告 3  ：『僅申報』變更起造人、『僅申報』變更設計人，簡化執行方式  

目前方式：以『變更設計』案方式執行(綠皮卷宗+各項審查程序)。  

簡化方式：以『公文報備』方式執行及審查。 

1.掛號：工務局綜合行政櫃台受理『公文報備』掛號。 

2.審查：公會值班『督導建築師』審查。 

3.文件(詳附件二/表單含範例) 

4.收費：起造人應向本會繳交審查費： 

自然人(新台幣)3,000 元整。 

法   人(新台幣)6,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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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9年 05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05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會議室 

主席：廖科長瓊華 代、洪理事長迪光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李正工程司淑鈴、楊股長季儒、詹股長世偉、張

股長育豪、甘副工程司展安、黃副工程司信銘、

林幫工程司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趙峙孝建築師、崔建築師懋森、黃漢雄建築師、

黃潘宗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鄭美惠建築師

（列席）。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一案）： 

有關沿道路順應坡向配置連棟透天住宅，基地地面 GL 認定及其擋土牆、建築物

樓層、高度等相關檢討方式，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無） 

 

伍、 散會：（下午 4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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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沿道路順應坡向配置連棟透天住宅，基地地面 GL 認定及其擋土牆、建築物樓

層、高度等相關檢討方式，提請討論。 

一、 為順應地形地勢、填土減量及減少非必要之人工地盤等構造物，降低對環境

衝擊，並以友善且無障礙之出入口設計考量，得否沿道路順應坡向配置連棟

透天住宅（詳附件），而非依循基地地面（GL）整成平台地形後配置建築物？ 

二、 承上，若因此致擋土設施高度未達 1.5 公尺者，得否免依「新北市政府山坡

地地形建造執照基地地面認定及擋土牆設置審查規定」檢討? 另有關樓層

數、高度、開挖深度之事項，可否各棟分別檢討？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有關基地地面(GL)之認定及相關法規檢討，仍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8款規定及內政部 104年 6月 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09898號函釋內容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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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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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日期：10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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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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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講
習
會

１
０
９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師智典
一
○
九
年
度

建
築
師
智
典

協審

109年
度

109年度第一次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
理 事 長：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理　　事：

常務監事：
監　　事：

洪廸光
崔懋森 劉奕權
林忠慶 張啟明 曹書生 黃添盛
許義明 黃漢雄 馬康俊 李幸芳
王山頌 張力文 蘇毓德 李滄涵
鍾年輝 張全壽 黃長美 高豐順
董德來 林嘉慧 陳文吉 黃潘宗
陳澤修
王紀耕 杜國源 劉麗玉 傅紀宏
李魁相 劉如梅

黃潘宗
黃漢雄
王智右 何文群 李訓中 周鑫宏 
張朝貴 劉獻文 鄧明燦 賴良政

黃潘宗
傅紀宏

趙峙孝 / 法規委員

協 檢 室：
召 集 人：
副召集人：

抽 查 室：
召 集 人：
副召集人：

法規研究委員會：
主任委員：

10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第一次精進建築執照
加強審查作業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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